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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鼓励使用 VOCs 二级处理工艺？
01

关于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理设施要求中明确“低温等离子、光
催化、光氧化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在强化重污染天气
应对的要求中提出“对使用有机溶剂等原辅材料，末端治理仅采用低
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或存在敞开式
作业的企业，加大停产限产力度”。

聚焦治污设施“三率”，提升综合治理效率中提出“重点关注单
一采用光氧化、光催化、低温等离子、一次性活性炭吸附、喷淋吸收
等工艺的治理设施。对达不到要求的 VOCs 收集、治理设施进行更换
或升级改造，确保实现达标排放。除恶臭异味治理外，一般不采用低
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技术”。

鼓励对排放的 VOCs 进行回收利用，并优先在生产系统内回用。
对浓度、性状差异较大的废气应分类收集，并采用适宜的方式进行有
效处理，确保 VOCs 总去除率满足管理要求，其中有机化工、医药化工、
橡胶和塑料制品（有溶剂浸胶工艺）、溶剂型涂料表面涂装、包装印
刷业的 VOCs 总收集、净化处理效率不低于 90%，其他行业原则上不
低于 75%。

1. 生态环境部《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环大气〔2019〕53 号）

2. 生态环境部《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环大气〔2020〕33 号）

3.《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指南》的
通知（苏环办〔2014〕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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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针对 VOCs 的二级处理工艺？
02

●   水喷淋 + 除雾 + 活性炭吸附；
●   喷淋（酸 / 碱 / 水）+ 喷淋（酸 / 碱 / 水）；
●   二级活性炭吸附。

●   泛用性最高的二级处理工艺；
●   使用时需分析吸附因子适用性（如处理乙醇、丙酮类废气时，吸附
处理效果较低）；
●   苏环办 [2022]218 号文件明确了更换周期缩短（一般不应超过累计
运行 500 小时或 3 个月），使用时要考虑运维成本。

1. 常见组合式二级处理工艺

2. 二级活性炭吸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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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
03

工程上认为：
当两级活性炭箱均已经达到设计、填装极限时，采用二级活性

炭箱串联吸附的工艺，称为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

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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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箱体设计符合规范，
但是未充分填充；
2. 两个箱体充分填充，但
是设计不合理。

1. 每个活性炭箱设计参数
是否合规；
2. 每个箱体废气停留时间
是否足够等。

一个箱体里面有了两段活
性炭（或两个抽屉）就认
为是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

1. 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一
般不会只做一个箱体；
2. 不是活性炭在一个箱体
里分几次或几层填装就是
几级吸附；
3. 两个门，一个箱体，一
般判定为一级吸附工艺。

错误举例 1

判断依据

错误举例 2

判断依据

4



哪些情况不适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
04

●   一般风量大于 30000m3/h，如使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活性炭填
装量大，运行维护成本高；
●   风 量 不 大 时（ 通 常 10000m3/h 以 下）， 如 进 口 实 测 浓 度 高 于
600mg/m3，优先考虑 RTO/CO 或吸附再生等其他工艺。

●   低沸点因子被吸附后，易在室温条件下脱离活性炭，降低吸附效率；
●   乙醇、丙酮等水溶性因子可优先考虑喷淋等方式处理。

1. 大风量、高浓度未必适用

2. 低沸点、易溶于水的废气因子未必适用

催化燃烧工艺 (CO)

蓄热式焚烧工艺 (RTO)

吸附再生工艺

喷淋吸附工艺

依据环评相关要求和污染因子确定工艺

5



活性炭存储需注意哪些事项？
05

应存放于阴凉干燥处，以防止内外包装破损，防止空气中其他物
质的水分和吸附，影响使用效果。严禁与有毒、有害气体、易挥发物
质混合储存，远离污染源。

活性炭是一种多孔吸附物质，因此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必
须绝对防止浸水，因为水浸出后，水充满了活性孔隙，减少了活性炭
与气体的比表面积之间的直接接触，严重影响使用效果。

在使用过程中，应禁止焦油状粘性物质或大颗粒进入活性炭床，
以免堵塞活性炭的孔隙或覆盖活性炭表面，使气体不能接触活性炭的
表面，并且失去应用效果。

储存或运输活性炭时，应防止直接接触火源，防止火灾。温度高，
活性炭具有蓄热性，易自燃。

1. 贮存

2. 防水

3. 防尘

4. 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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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活性炭种类有哪些？
06

常见蜂窝活性炭尺寸：
100mm × 100mm × 100mm

50mm × 100mm × 100mm

1. 蜂窝活性炭

●   特殊的孔隙是为蜂窝活性炭的微孔和气体提供充足接触面积；
●   孔隙结构，不易出现堵塞，风压损失较小；
●   形状规整，便于填装堆放；
●   低碘值价格便宜。

●   高碘值（800,1000）价格较贵；
●   强度较低，较为脆弱，怕搬运碰撞；
●   填充量大时更换麻烦；
●   耐水型蜂窝炭也较为怕水。

优点：

缺点：

7



常见尺寸：4mm 柱状

2. 柱状活性炭

●   性价比高，适应性广泛；
●   设计合理情况下更换方便；
●   易再生。

●   对活性炭箱体有设计依赖；
●   流速慢，风压损失较大，炭箱截面积较大，设备占地较大。

优点：

缺点：

8



活性炭更换需注意哪些事项？
07

（1）统计活性炭实际填装数量（质量 M1）；
（2）依据不同种类活性炭吸附能力，估算活性炭吸附 VOCs 量 M2

（M2=M1×10%）；
（3）估算企业全年有机物产生量 M3（参考环评、VOCs“一企一策”
等资料）；
（4）估算更换频次（M3÷M2）。

（1）活性炭未填装满或存在
漏风；

（2）未能定期检查并及时更换，
活性炭失去吸附能力：
●   活性炭发白，变色；
●   压差计数值异常偏离；
●   活性炭箱滴水，活性炭潮湿；
●   废气检测进出口数据异常等。

注 1：依据苏环办 [2022]218 号文件，活性炭更换周期一般不应超过累
计运行 500 小时或 3 个月，更换周期计算按《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
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有关要求执行；
注 2：如需详细计算更换周期，可参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
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

1. 活性炭的更换周期如何估算？

2. 常见的活性炭更换问题是什么？

9



3. 活性炭使用更换步骤有哪些？

线上填报 线下更换

联系环保部门领取“码上换”
二维码

填报设备信息

更换过程做好记录

上传相关更换证明文件

提前沟通，预留充足停机更
换时间

1

2

3

4

5

6

7

8

采购，运输，存放活性炭

设备状态确认，取出废活性
炭，装袋，放置于危废库

新活性炭放置于设备中
现场拍照留痕

设备状态确认

及时清理现场

废活性炭及时存入危废仓
库，按危险废物处置

纸质台账更新

二维码图示

10



4. 活性炭“码上换”二维码填报注意事项有哪些？

01  企业内部管理命名
02  注意填报数据的单位
03  实际填充量和设计填充量差距不应过大
04  更换周期一般不大于 180 天

01

02 03

04

11



5. 更换活性炭拍照留痕需要注意什么？
（1）开箱后更换前照片（水印体现更换时间）

（2）更换过程中照片（体现清空、装填作业时的状态）

（2）更换完成照片（注意水印时间的合理性）

12



6. 填报“码上换”平台后，纸质台账如何记录？

参考市局文件，建立自己的更换记录纸质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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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压差计监测活性炭箱体两侧压力差
距；
●   当压力差增大到限值，提醒更换活性炭；
●   可使用 PLC 关联压差值，增加提醒和
报警系统；
●   为常见安全附件，必须每个活性炭箱体
安装一个。

●   使用温度传感器监测活性炭箱内部温
度，为常见安全附件，必须每个活性炭箱
体安装一个；
●   使用温度传感器检测进气温度（活性炭
箱体要求进气温度不大于 40℃）；
●   可使用 PLC 关联温度传感器，增加报
警系统和强制措施（温度达到 83℃ 开始报
警）；
●   强制措施一般包括：停止风机、关闭碳
箱进风口、废气紧急排放启动、冷却风补
风机启动等。

（1）压差计

1. 活性炭设施必备的安全措施

（2）温度传感器

活性炭设施安装需注意哪些事项？
08

14



强行吹入空气，达到快速降低箱体内活性炭温度目的，一般用于
控制箱体内温度，不适用于防火。

在活性炭箱体内部和两侧进风口、出风口安装旋转喷头和喷淋管，
主要用于防火。

当废气源温度较高无法直接进入活性炭箱体时，可利用换热器先
降低温度至 40℃以下，再进入箱体。

当活性炭箱体内部温度、压力数值出现威胁性变化时，及时提示
操作室，并通过远程控制降低风险。

（1）冷风补风机

2. 活性炭设施其他常见的安全措施（选配）

（2）喷淋

（3）换热器

（4）警报装置和远程控制

●    为常见安全附件，单独活性炭吸附工
艺必须安装在进风风管；
●   当活性炭箱内部温度正常时，防火阀
常开；
●   当通过活性炭箱的气体温度升高至防
火阀限值（65~80℃），防火阀关闭；
●   一般造成高温原因为活性炭起火或蓄
热，关闭防火阀可阻断箱体内部氧气共
给，达到阻燃目的；
●   防火阀为一次性保护措施，如使用应
及时更换。

（3）防火阀（安全阀）

15



（必备）

3. 活性炭及安全组件安装示例

16



活性炭设施及工艺设计需注意哪些事项？
09

正确示范：风机应在末端，全系统负压

苏环办 [2022]128 号文件指出，排放风机宜安装在吸附装置后
端，使装置形成负压，尽量保证无污染气体泄漏到设备箱罐体体外。

1. 活性炭吸附箱体设计注意点

17



2. 喷淋 + 活性炭吸附组合工艺设计注意点

活性炭前未增加除雾器，水汽对活性炭影响较大

喷淋塔 + 除雾器 + 活性炭处理工艺，喷淋塔后需增加除雾器

（1）错误示范

（2）正确示范

18



3. 活性炭吸附箱体设计主要参数

4. 活性炭吸附箱体设计计算过程示例

（1）蜂窝活性炭空塔流速不超过 1.2m/s，颗粒活性炭空塔流速不超过
0.6m/s，纤维活性炭空塔流速不超过 0.15m/s；

以空塔流速 1.2m/s 计算，
箱体截面积不小于4.64m2，
截面积取值 2.2m×2.2m，实
际风速 1.15m/s。

停留时间以 0.5s 计，设计
总长度 600mm，设计蜂窝
活性炭填装 6 层。活性炭每 2 层间隙 100mm

放置，需求长度 0.8m，另
需更换空间 0.6m，两侧连
接 口 1m， 总 设 计 长 度 约
2.5m。（抽屉式箱体设计
和本方法不同）

活性炭箱体设计外观：长
2.5m，宽 2.2m，高 2.2m。
宽度高度可根据现场需求
调整。

填装活性炭数量：
2.2×2.2×0.6m=2.904m3，重
量预估 1.0 吨。

（2）废气停留时间 0.5~1s（颗粒 / 蜂窝）；

（3）蜂窝活性炭填装要有空隙，避免活性炭蓄热；

（4）颗粒活性炭抽屉长度一般不超过 1m，太长易变形。

1

2

3

4

5

19



5. 大风量活性炭吸附箱体的设计

●   单一活性炭箱体设计不能太大，影响安装和运输；
●   当风量过大，单一活性炭箱体不能满足设计需求时，可考虑多个活
性炭箱体并联（可简单看做各箱体均匀分担了总风量，即每个活性炭
箱体的风量减小后，再依据要求设计）。

超大风量箱体设计

20



6. 常见和活性炭吸附配合的预处理工艺

●   常见于漆雾废气；
●   主要用于截留废气中的颗粒物；
●   常见搭配初效过滤网 + 中效过滤
网，多级过滤；
●   需经常更换维护，产生危废。

●   喷淋塔用于吸附废气中易溶于水
的气体；
●   除雾器去除水汽，避免干扰活性
炭吸附能力；
●   喷淋塔自带的除雾层能力一般较
弱，需要额外增加除雾箱；
●   需考虑废水 / 危废的产生和处理。

●   常见于喷漆房或粉尘量较大加工
车间；
●   废气通过水膜时截留颗粒物；
●   使用水处理设备将油漆分解分离
后，循环水回用，漆渣为危废；
●   额外有降温作用。

（1）干式过滤器

（2）喷淋塔 + 除雾器

（3）水帘

21



1. 问：只上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能不能通过验收？
答：依据环评相关要求和污染因子确定。

2. 问：在现有一个活性炭箱后面加个空箱子，变成二级行不行？
答：不行，是违法行为。

3. 问：我一个活性炭箱里有很多抽屉，是不是比二级还要好？
答：抽屉只是为了方便填装。

4. 问：已有的活性炭箱体我看不出设计是否合理怎么办？
答：找供应商提供相关参数和计算过程，重点关注流速、停留时间、
填装厚度等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5. 问：活性炭设施安装 / 改进后需要完善哪些手续？
答：（1）环保登记手续；（2）安评手续。

6. 问：企业自制活性炭箱行不行？
答：不行，企业缺乏专业性，自行设计的碳箱一般不满足设计规范。

7. 问：活性炭的更换周期快要到了，我来不及更换怎么办？
答：及时关注“码上换”平台推送的预警信息，提前协调做好更换
计划。

快问快答
10

22



8. 问：能不能让帮忙更换的人把换下来的活性炭拖走？
答：更换下的活性炭属于危废，应按危废管理。

9. 问：换下的废活性炭放哪里？
答：装袋后，按包装申报存入危废库。

10. 问：一般购买什么碘值的活性炭？
答：颗粒活性炭碘值不宜低于 800 mg/g；蜂窝活性炭碘值不宜低
于 650 mg/g；具体请商家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11. 问：废气不使用预处理设施直接进入活性炭箱行不行？
答：如废气中含有颗粒物、油雾、水汽等成分时，不进行预处理会
影响活性炭使用寿命。

12. 问：喷淋塔可以不另加除雾器吗？
答：需要加，水汽对活性炭吸附能力影响较大，喷淋塔顶部自带的
除雾层的除雾能力有限。

13. 问：干式过滤器 + 一级活性炭吸附是二级处理吗？
答：不算。干式过滤器通常只能去除颗粒物，对有机废气没有处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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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参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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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装置入户核查基本要求

12

2023 年以来，省厅成立了 8 个帮扶组对沿江八市开展了 2 轮臭
氧污染防治攻坚监督帮扶。帮扶过程中，发现活性炭吸附装置使用非
常普遍且问题很多，如设计风量与处理废气不匹配、设备结构不合理、
活性炭质量以次充好、吸附装置吸附层的气体流速不满足标准等，为此，
根据国家、省相关的标准规范，提出我省对活性炭吸附装置的治理效
果产生影响的关键参数要求，供各地进行入户核查时参考使用。

一、设计风量
涉 VOCs 排放工序应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收

集，无法密闭采用局部集气罩的，应根据废气排放特点合理选择收集
点位，按《排风罩的分类和技术条件》(GB/T16758) 规定，设置能有
效收集废气的集气罩，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
置，控制风速不低于 0.3 米 / 秒。活性炭吸附装置风机应满足依据车间
集气罩形状、大小数量及控制风速等测算的风量所需，达不到要求的
通过更换大功率风机、增设烟道风机、增加垂帘等方式进行改造。

二、设备质量
无论是卧式活性炭罐还是箱式活性炭罐内部结构应设计合理 ( 参

见附件 1), 气体流通顺畅、无短路、无死角。活性炭吸附装置的门、焊缝、
管道连接处等均应严密，不得漏气，所有螺栓、螺母均应经过表面处理，
连接牢固。金属材质装置外壳应采用不锈钢或防腐处理，表面光洁不
得有锈蚀、毛刺、凹凸不平等缺陷。

排放风机宜安装在吸附装置后端，使装置形成负压，尽量保证无
污染气体泄漏到设备箱罐体体外。应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气和出气管
道上设置采样口，采样口设置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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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吸附净化装置 HJT3862007》的要求，便于日常监测活性炭吸附效率。
根据活性炭更换周期及时更换活性炭，更换下来的活性炭按危险废物
处理。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的企业应配备 VOCs 快速监测设备。

三、气体流速
吸附装置吸附层的气体流速应根据吸附剂的形态确定。采用颗粒

活性炭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0.60m/s, 装填厚度不得低于 0.4m。活性
炭应装填齐整，避免气流短路；采用活性炭纤维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0.15m/s; 采用蜂窝活性炭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1.20m/s。

四、废气预处理
进入吸附设备的废气颗粒物含量和温度应分别低于 1mg/m3 和

40℃ , 若颗粒物含量超过 1mg/m3 时，应先采用过滤或洗涤等方式进
行预处理。

活性炭对酸性废气吸附效果较差，且酸性气体易对设备本体造成
腐蚀，应先采用洗涤进行预处理。

企业应制订定期更换过滤材料的设备运行维护规程，保障活性炭
在低颗粒物、低含水率条件下使用。

五、活性炭质量
颗粒活性炭碘吸附值≥ 800mg/g, 比表面积≥ 850m2/g; 蜂窝活

性炭横向抗压强度应不低于 0.9MPa, 纵向强度应不低于 0.4MPa, 碘吸
附值≥ 650mg/g, 比表面积≥ 750m2/g。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
常规及推荐技术指标详见附件 2。

企业应备好所购活性炭厂家关于活性炭碘值、比表面积等相关证
明材料。

六、活性炭填充量
采用一次性颗粒状活性炭处理 VOCs 废气，年活性炭使用量不应

低于 VOCs 产生量的 5 倍，即 1 吨 VOCs 产生量，需 5 吨活性炭用于吸附。
活性炭更换周期一般不应超过累计运行 500 小时或 3 个月，更换周期
计算按《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的通知》有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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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位活性炭
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

13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加强
废气治理、固体废物管理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推进排污单位废气治理、
固体废物管理规范化，强化排污单位法定义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
备中进行，并按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
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排污单位使用吸附法治理挥发性有机物废物的，
原则上应符合《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

2013）、《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
53 号）、《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
许可证核发过程中要主动服务，做好业务指导，组织专家和技术团队，
帮助企业完善废气治理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
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
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
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烟气、VOCs 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
产生的废活性炭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49。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应加强对排污单位危险废物贮存、处置监管，排污单位应依法依规履
行危险废物管理义务。

27



三、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排污许可证是对
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使用吸附法治理挥
发性有机物废物的，应在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按《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提供相应的设计方案或验收文件，确
认所选的废气治理工程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
可行技术。详细填报污染防治设施情况，明确活性炭更换频率、废活
性炭处置去向等，废活性炭更换周期参照附件公式进行计算。申请时
未按要求填报的，许可证核发部门应当要求申请单位补充。

四、排污单位应当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建
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
如实记录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活性炭更换情况、废活性炭处置情
况等。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应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的监管，未按排污许可证要求
记录台账的，生态环境部门应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规定，责令排污单位改正，处每次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排
污单位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活性炭管理台账的，生态
环境部门应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责令排污单
位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责任分工，强化对
企业的帮扶指导。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加强排污许可证核发和变更管
理，指导企业及时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大气环境业务部门加强对
排污单位废气治理工艺的业务指导；固体废物业务部门加强对排污单
位废活性炭等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业务指导；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加
强对排污单位落实排污许可证要求的日常监管，发现违法行为，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在日常检查工作中，发现活性炭产品质量问题线索，
要及时移交同级市场监管部门。

附件：涉活性炭吸附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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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活性炭吸附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一、涉活性炭吸附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填报要求
排污单位应根据废气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设计方案确定活性炭更

换周期，并在排污许可证申领填报系统固体废弃物污染物排放信息 -
申请排放信息模块中，“固体废物排放信息表”中“其他信息”对应
废活性炭填报处填报活性炭更换周期，并在附件中上传废气活性炭吸
附处理设施设计方案。

排污单位无废气处理设施设计方案或实际建设情况与设计方案不
符时，参照以下公式计算活性炭更换周期，并在附件中上传计算过程，
计算中动态吸附量取值高于 10% 的应上传含有动态吸附量取值依据的
活性炭性能证明文件。

T=m×s÷（c×10-6×Q×t）
式中：
T—更换周期，天；
m—活性炭的用量，kg；
s—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 10%）
c—活性炭削减的 VOCs 浓度，mg/m3；
Q—风量，单位 m3/h；
t—运行时间，单位 h/d。
计算示例：下表中，后四组分别对第一组数据的活性炭用量、活

性炭削减 VOCs 浓度、风量、运行时间进行改变，得出不同的更换周期。

序号 活性炭用
量（kg）

动态吸
附量

（%）

活性炭削减
VOCs 浓度
（mg/m3）

风量
（m3/h）

运行时间
（h/d)

更换周期
（天）

1 650 10% 120 250 24 90
2 850 10% 120 250 24 118
3 650 10% 90 250 24 120
4 650 10% 120 350 24 64
5 650 10% 120 250 1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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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活性炭吸附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关于印发 <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方案 > 的通知》（环大气〔2019〕53 号）及《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实用手册》中的要求，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
对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
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进行详细记
录并妥善保存。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

三、涉活性炭吸附排污单位的执行报告填报要求
排污单位在填报执行报告年报时，应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

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信息模块，“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情况表”
涉及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的信息填报中，填报设施运行时间、运行费用、
去除效率和废活性炭产生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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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标准（DB32/4041-200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节选）

14

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mg/m3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
kg/h

监控
位置

1 颗粒物

石棉纤维及粉尘 1.0 或者 1 根纤
维 /cm3 0.36

车间
排气
筒出
口或
生产
设施
排气
筒出
口

炭黑尘、染料尘 15 0.51

沥青烟 20 0.11

其他 20 1

2 二氧化硫

燃烧（焚烧、氧化）
装置、固定式内燃机、
发动机制造测试工艺

200 /

其他 200 1.4

3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
品制造 300 0.77

燃烧（焚烧、氧化）
装置、固定式内燃机、
发动机制造测试工艺

200 /

其他 100 0.47

4 NMHCa
船舶制造室内涂装工

艺 70 7

其他 60 3

5 苯
船舶制造预处理及室

内涂装工艺 1 0.3

其他 1 0.1

表 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新建污染源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执行表 1 的规定。现有污染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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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mg/m3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
kg/h

监控
位置

6 甲苯
船舶制造预处理及室

内涂装工艺 3    0.6

车间
排气
筒出
口或
生产
设施
排气
筒出
口

其他 10 0.2

7 二甲苯
船舶制造预处理及室

内涂装工艺 25 2.5

其他 10 0.72

8 苯系物
船舶制造预处理及室

内涂装工艺 45 4.5

其他 25 1.6

9 一氧化碳 1000 24

10 氯化氢 10 0.18

11 氯气 3 0.072

12 光气 0.5 0.072

13 氟化物 3 0.072

14 氰化氢 1 0.05

15 硫酸雾 5 1.1

16 铬酸雾 0.05 0.005

17 汞及其化合物 0.01 0.001

18 铅及其化合物 0.5 0.0025

19 镉及其化合物 0.5 0.036

20 铍及其化合物 0.01 0.00073

21 镍及其化合物 1 0.11

22 锡及其化合物 5 0.22

23 砷及其化合物 0.5 0.011

24 铬及其化合物 1 0.025

25 甲醛 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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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mg/m3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
kg/h

监控
位置

26 乙醛 20 0.036

车间
排气
筒出
口或
生产
设施
排气
筒出
口

27 丙烯醛 16 0.36

28 丙烯腈 5 0.3

29 氯苯类 20 0.36

30 硝基苯类 10 0.036

31 苯胺类 20 0.36

32 酚类 20 0.072

33 甲醇 50 1.8

34 二氯甲烷 20 0.45

35 三氯甲烷 20 0.45

36 氯乙烯 5 0.54

37 三氯乙烯 20 0.5

38 四氯乙烯 80 2

39 苯并 [a] 芘 0.0003 0.000009

40 二噁英类 0.1ng-TEQ/m3 /
a NMHC 污染物控制设施总去除效率 ≥90% 时，等同于满足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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